












10、 《关于预计 202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同意153,125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%;

反对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%; 弃权 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

表决股份总数的 0%。

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但全体股东均为关联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

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程序进行计票及监票，

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

出异议。

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已载入会议记录，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

事签名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，本次

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。本次股东大会

的表决过程、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、监票的程序均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贵

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五、结论意见

(以下无正文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贵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和

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 》 《公司章程》 及

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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